附件4

承诺书

我单位为参加2022年贵州省企业技术中心运行评价郑重承诺如下：
1. 报送的所有材料及相关内容（含数据）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复印件与原件一致；符合国家保密规定，未涉及国家秘密、个人隐私和其他敏感信息。
2.近三年内没有主要由于技术原因发生重大质量、安全事故，司法、行政机关认定的其他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等情况。
    3.如有材料不实或虚报、瞒报行为，我单位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后果。

       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(签字): 

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企业名称(公章)： 
           2022年10月   日

	  抄送：省财政厅、省科技厅、贵阳海关、省税务局。

	  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           2022年10月1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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